衛生福利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
第2屆第5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5年12月27日（星期二）下午2時30分
會議地點：本部301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林召集人奏延(呂副召集人寶靜代)
紀錄：劉松燕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確認第2屆第4次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bookmark: _GoBack]貳、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由：為提升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裁定率，建請防治網絡單位加強專業知能訓練。
提案人（單位）：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說明：
一、考量家庭成員間之家庭暴力行為發生，多因對暴力錯誤認知、情緒及壓力管理、溝通習慣及技巧、性別及家庭關係等問題。爰此，「家庭暴力防治法」於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第14條第3項，法院除應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通常保護令，並得逕命相對人接受認知教育輔導、親職教育輔導及其他輔導等加害人處遇計畫。查司法院公務統計資料：
（一）100年至105年9月，民事通常保護令核發率為79.70%；經分析法院所核發通常保護令內容（附件1），以禁止實施家庭暴力（99.69%）、禁止騷擾等行為（91.70%）、強制加害人完成處遇計畫（36.48%）、強制遠離（29.21%）等項居多。
（二）分析104年1月至105年7月法院所核發加害人處遇計畫保護令，認知教育輔導項目雖最多（61.91%），但僅佔法院所核發民事通常保護令之22.08%（附件2）。
二、又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0條第1、2項，保護令聲請對象，除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外，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亦得向法院聲請。查司法院公務統計資料，100年至105年9月之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終結事件，依聲請人別統計結果（附件3），被害人聲請所佔比率最高，104年、105年（1至9月）均達94%以上。防治網絡單位部分，以警察機關聲請比率最高，惟自102年起逐年減少，104年僅占1.88%，與101年相較減少860件；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聲請比率則偏低，100年至105年9月僅有0.99%。
辦法：
一、為藉由認知教育輔導，協助相對人學習情緒管理、衝動控制，改善其暴力行為，建請司法院加強法官有關家庭暴力議題之專業知能訓練，以提升處遇計畫保護令裁定率，及避免有各地方法院裁定率落差之情形（附件4）。
二、考量被害人所聲請保護令，以人身安全保護為其主要考量，針對相對人或經以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所篩檢出高危機個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若評估其有接受處遇計畫之必要，宜依職權主動向法院提出處遇計畫保護令之聲請。
三、為落實「家庭暴力防治法」 104年修正條文之實施，請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加強所屬檢察官、警察之專業知能訓練，俾利其依職權協助被害人聲請處遇計畫保護令。

司法院研析意見：（會中說明）

法務部研析意見：
一、本部每年例行舉辦「婦幼保護及性別平等研習會」，主要以婦幼專組之（主任）檢察官為參訓對象，研習重點在於強化檢察官偵辦婦幼案件之專業知能及性別意識。105年3月17日至18日舉辦105年度「婦幼保護及性別平等研習會」，即安排「婦幼案件相關修法簡介」課程，由主任檢察官講授104年2月4日公布修正之「家庭暴力防治法」，其修法重點與檢察機關應辦理及注意事項。
二、本部自104年起已召開多次會議，研擬編修「檢察官婦幼案件辦案手冊」事宜，在第三篇家庭暴力案件即列有專節說明對於被害人之偵查作為，並列明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保護令，預定該手冊將於106年提供予本部所屬檢察機關，做為檢察官偵辦婦幼案件之參考。

內政部警政署研析意見：
本署持續宣導同仁協助被害人或依職權聲請保護令，並視個案需要建議勾選加害人處遇項。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研析意見：
1、 鑑於實務上發現法院裁定加害人處遇計畫時，多會命相對人進行審前鑑定，並依據鑑定結果裁定處遇計畫實施方式，倘相對人故意或因故未接受審前鑑定，多數法院便不會裁定加害人處遇計畫，故104年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業於本法第14條第3項增列法院得逕為裁定相對人接受認知教育輔導、親職教育輔導及其他輔導，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於法院裁定前，對處遇計畫之實施方式提出建議之規定，期達到促進法院加強裁定處遇計畫之目的，合先敘明。
2、 惟上開條文通過迄今，實務上發現法院逕為裁定相對人接受認知教育輔導、親職教育輔導及其他輔導之情形仍不多，為提高加害人處遇計畫之裁定率，建請司法院督導所屬法院積極落實逕為裁定之規定，並請於「地方法院民事保護聲請事件收結及終結情形」之「強制加害人完成處遇計畫」一項，增列「聲請件數」、「逕為裁定件數」、「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裁定建議件數」等欄位，俾利各防治網絡清楚掌握加害人處遇聲請及裁定之整體數據。
3、 另針對家庭暴力高危機個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若評估其有聲請民事保護令之必要性，但被害人聲請意願不高時，應適時依職權向法院聲請民事保護令，及提出命相對人完成加害人處遇之聲請，並於法院裁定前對加害人處遇計畫實施方式提出建議，包括：相對人接受處遇計畫之必要性、處遇計畫實施內容、方式及次數等內容。本部將督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召開家庭暴力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時，警政、社政、衛政、教育等各防治網絡應確實評估高危機案件聲請民事保護令及加害人處遇之必要性，並擬將上開規定辦理情形，納入日後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執行狀況檢討會議中進行檢視。
決議：
　一、請各網絡單位加強所屬人員宣導有關受理家庭暴力事件，應採積極作為協助被害人聲請加害人處遇計畫保護令。
二、建請司法院另行就法官依職權逕發加害人處遇計畫保護令可行作法進行研議。
三、請本部保護服務司、司法院邀集地方法院法官、本推動小組委員與地方政府代表就如何提升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裁定率召開會議研議解決策略。

　
司法院公務統計年報附件一

地方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聲請事件終結情形－按終結事件准許核發保護令內容
	年
	終結 件數
	核發 件數  A
	駁回 件數  B
	核發率A/(A+B)
	禁止實施           家庭暴力
	禁止騷擾等   行為
	強制遠離
	強制加害人
完成處遇計畫

	
	
	
	
	
	件數
C
	保護令　佔率　C/B
	件數
D
	保護令　佔率　D/B
	件數
E
	保護令　佔率　E/B
	件數
F
	保護令　佔率　F/B

	100
	15,904
	9,012
	2,337
	79.41
	8,987
	99.72
	8,328
	92.41
	2,558
	28.38
	3,135
	34.79

	101
	15,172
	8,782
	2,336
	78.99
	8,757
	99.72
	8,087
	92.09
	2,469
	28.11
	3,303
	37.61

	102
	14,820
	8,512
	2,147
	79.86
	8,490
	99.74
	7,877
	92.54
	2,491
	29.26
	3,239
	38.05

	103
	14,803
	8,560
	2,136
	80.03
	8,533
	99.68
	7,720
	90.19
	2,443
	28.54
	3,222
	37.64

	104
	15,314
	8,814
	2,156
	80.35
	8,781
	99.63
	7,993
	90.69
	2,715
	30.80
	3,143
	35.66

	105           (1-9)
	12,007
	6,869
	1,766
	79.55
	6,846
	99.67
	6,346
	92.39
	2,089
	30.41
	2,400
	34.94

	合計
	88,020
	50,549
	12,878
	79.70
	50,394
	99.69
	46,351
	91.70
	14,765
	29.21
	18,442
	36.48



司法院公務統計年報
地方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聲請事件終結情形－按強制加害人處遇計畫項次別附件二

	
	[bookmark: OLE_LINK1]通常保護令核發件數
	依職權核發 件數
	處遇計畫保護令 核發件數
	處遇計畫保護令 裁定率
	強制加害人處遇計畫項次

	
	
	
	
	
	合計
	認知教育輔導
	親職教育輔導
	心理輔導
	精神治療
	戒癮  治療
	其他輔導

	105.5-7
	2,443
	11
	826
	33.81
	826
	495
	19
	47
	65
	127
	73

	105.2-4
	2,133
	8
	793
	37.18
	793
	463
	17
	47
	66
	116
	84

	104.10-
105.1
	3,307
	-
	1,096
	33.14
	1,115
	685
	27
	64
	90
	194
	55

	104.5-9
	3,674
	-
	1,396
	38.00
	1,419
	890
	23
	75
	121
	250
	60

	104.1-4
	2,500
	-
	903
	36.12
	913
	571
	10
	43
	87
	154
	48

	合計
	14,057
	19
	5,014
	35.67
	5,066
	3,104 (61.91)
	96 (1.91)
	276 (5.50)
	429 (8.56)
	841 (16.77)
	320 (6.38)



司法院公務統計年報附件三

地方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聲請事件終結情形－按終結事件聲請人別
	年
	民事通常保護令終結  件數　　A
	被害人
	檢察官
	警察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法定代理人、　三親等以內　血親或姻親
	其他

	
	
	聲請 件數   B
	保護令　佔率　B/A
	聲請件數  C
	保護令　佔率　C/A
	聲請件數 D
	保護令　佔率　D/A
	聲請件數 E
	保護令　佔率　E/A
	聲請件數 F
	保護令　佔率　F/B
	聲請件數G
	保護令　佔率　G/B

	100
	15,904
	14,383
	90.44
	7
	0.04
	1,190
	7.48
	106
	0.67
	218
	1.37
	0
	0.00

	101
	15,172
	13,588
	89.56
	0
	-
	1,148
	7.57
	142
	0.94
	292
	1.92
	2
	0.01

	102
	14,820
	13,391
	90.36
	8
	0.05
	992
	6.69
	143
	0.96
	285
	1.92
	1
	0.01

	103
	14,803
	13,499
	91.19
	7
	0.05
	796
	5.38
	168
	1.13
	331
	2.24
	2
	0.01

	104
	15,314
	14,532
	94.89
	16
	0.10
	288
	1.88
	173
	1.13
	303
	1.98
	2
	0.01

	105
(1-9)
	12,007
	11,438
	95.26
	4
	0.03
	257
	2.14
	136
	1.13
	167
	1.39
	5
	0.04

	合計
	88,020
	80,831
	91.83
	42
	0.05
	4,671
	5.31
	868
	0.99
	1,596
	1.81
	12
	0.01



司法院公務統計年報附件四

地方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聲請事件終結情形－按機關別
	

	105(1-9)
	104
	100-105(1-9)

	
	核發件數
	處遇 計畫
	比率
	核發 件數
	處遇 計畫
	比率
	核發 件數
	處遇 計畫
	比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539
	71
	13.17
	556
	138
	24.82
	2689
	705
	26.22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413
	24
	5.81
	543
	40
	7.37
	2277
	193
	8.48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711
	124
	7.25
	2365
	252
	10.66
	9812
	1377
	14.0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807
	74
	9.17
	1152
	199
	17.27
	6122
	917
	14.98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525
	140
	26.67
	619
	173
	27.95
	2994
	742
	24.78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270
	129
	47.78
	340
	217
	63.82
	1628
	925
	56.82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935
	366
	18.91
	2189
	261
	11.92
	10653
	899
	8.44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205
	55
	26.83
	291
	71
	24.40
	1450
	493
	34.00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653
	118
	18.07
	894
	256
	28.64
	3887
	1404
	36.12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408
	231
	56.62
	494
	241
	48.79
	2398
	1020
	42.54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375
	83
	22.13
	441
	149
	33.79
	2761
	925
	33.50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502
	120
	23.90
	748
	136
	18.18
	3430
	724
	21.11




	

	105(1-9)
	104
	100-105(1-9)

	
	核發 件數
	處遇 計畫
	比率
	核發 件數
	處遇 計畫
	比率
	核發 件數
	處遇 計畫
	比率

	臺灣高雄少家法院
	1,281
	270
	21.08
	1656
	306
	18.48
	8922
	1486
	16.66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798
	309
	38.72
	1173
	403
	34.36
	6106
	2530
	41.43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209
	79
	37.80
	319
	100
	31.35
	1317
	538
	40.85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300
	118
	39.33
	451
	146
	32.37
	2094
	634
	30.28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47
	44
	29.93
	164
	38
	23.17
	809
	199
	24.60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272
	42
	15.44
	428
	59
	13.79
	1720
	310
	18.02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
	40
	8
	20.00
	41
	4
	9.76
	296
	26
	8.78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
	28
	7
	25.00
	28
	6
	21.43
	195
	55
	28.21

	福建連江地方法院
	2
	0
	0.00
	1
	0
	0.00
	5
	1
	20.00









第二案
案由：有關兒童少年家外性侵案件之處理方式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單位）：陳麗如委員
說明：
1、 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規定：「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時，除顯無必要者外，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指派社工人員於偵查或審判中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惟實務上發現，相關案件偵查之過程中，因主責社工未接獲通知，導致兒少在無任何成人的陪同下接受偵訊，未能徹底落實社工陪同之機制，顯已損害兒少之權益。另查「警政婦幼安全工作手冊」係為員警執行婦幼安全保護工作時所依循之準則，然而，依據警察機關辦理性侵害案件處理原則第10條規定：「受理性侵害案件，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者，應視案件性質，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條或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九條或第十五條之規定辦理。」該條文並未納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之規定，似有疏漏之處。
2、 據本會服務兒少家外性侵個案之經驗，發現檢察官以刻板印象作為不起訴之理由，時有欠妥適。不起訴書內容如下：「查甫遭性侵害之被害人，神色應與常人有異，尚難完全掩飾異狀而不流露一絲一毫甫受侵害之行止。本案A少年若長期遭受他人性侵害，其復與告訴人XXX (A少年之父，下稱C父)同住，卻未積極向C父說明，C父亦未發現A少年有何異狀。A少年係至103年始向社工說明，再經社工轉知C父等情，亦為證人C父證述在卷。是A少年此部分行為，當與一般受性侵害之人事後反應，尚屬不同。」性侵害被害人可能延至數年後才出現受創反應，而受害兒少未即時將遭性侵之事實告知案父，可能是因為親子關係疏離所致，若以刻板印象做為不起訴之理由，實有欠妥適，且對兒少而言，亦可能因為自己沒有表現出典型的反應而導致案件不起訴，心生自責、造成二度傷害。
3、 另，依據「性侵害案件開結案評估指標」，針對未滿18歲兒少遭受性侵之案件，其服務內涵規定每月應至少聯繫一次，且以面對面會談、家訪方式，評估被害人身心狀況、支持系統及面臨的問題需求，訂定處遇計畫；而結案之評估指標為已達成個案處遇目標，身心復原情況良好，暫時無需防治中心提供相關服務。然實務上卻發現，案件在轉換社工後，僅以一、二次電訪即結案，此作法除了沒有落實每月面訪之準則外，僅以電話聯繫恐怕也無法確切評估是否已完成處遇目標以及兒少身心復原之狀況。
辦法：
1、 有鑑於警政婦幼安全工作手冊乃提升員警執法知能之重要依據，建議內政部警政署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之條文，納入該手冊中，以落實兒少性侵害案件由專責社工陪同被害人詢（訊）問之規定。
2、 建議檢察官於偵查兒少性侵案件時，除避免以刻板印象解讀兒少行為外，若兒少已有社工介入服務，應善用相關網絡資源，透過徵詢主責社工對於兒少背景之了解，作為解讀兒少行為之參考，避免落入刻板印象或個人主觀判斷。
3、 建議衛生福利部針對性侵害案件開結案評估指標規定之服務頻率與內涵，以及「身心復原良好」結案評估指標之落實，全面檢視社工實務之執行情形與困境，並研擬改善方法。

內政部警政署研析意見：
1、 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時，除顯無必要者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指派社工人員於偵查或審判中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之規定，係為要求社政機關辦理事項，宜納入社政相關工作手冊中。
2、 有關警察機關處理兒少性侵害案件應依「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通知社工員到場（進行減述作業詢前訪視評估）一節，業納入警政婦幼安全工作手冊－性侵害防治篇；並配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之1訂於106年1月1日起施行，於該手冊中納入相關規定。

法務部研析意見：
一、本部每年例行舉辦「婦幼保護及性別平等研習會」，主要以婦幼專組之（主任）檢察官為參訓對象，研習重點在於強化檢察官偵辦婦幼案件之專業知能及性別意識。105年3月17日至18日舉辦105年度「婦幼保護及性別平等研習會」，即安排「友善司法及性別平等-以性侵害案件訊問應注意事項為中心」課程，邀請NGO代表為檢察官授課，以提升檢察官重視性別暴力被害人人權及其人身安全維護之觀念。本部將持續於上開研習會規劃相關性別平等課程，以提升檢察官對性侵害案件迷思與刻板印象之認知與性別敏感度，將性別平等意識導入其專業知識與調查知能中，建立友善之司法環境，周延對被害人之保護。
二、本部於本(105)年度研擬修訂之「檢察官婦幼案件辦案手冊」，在性侵害、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條例、家庭暴力及人口販運案件等各篇內容，均新增專章介紹相關網絡及行政資源，使檢察官了解暴力防治跨網絡整合性政策與服務模式，以善用相關網絡及行政資源。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研析意見：
一、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明文規定，「被害人為兒童少年時，除顯無必要者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指派社工人員於偵查或審判中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且兒童少年性侵害案件亦適用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程序，社工人員接獲檢警人員通知皆應配合提供是類個案相關陪同偵詢訊問服務。
二、為強化直轄市、縣（市）政府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人員個案評估能力以及落實擬定個案服務計畫，本部除將「家庭暨親職教育功能及環境安全評估」、「被害人心理創傷評估」、「被害人安置需求評估」及「被害人後續需求評估」等面向指標納入「性侵害案件案情評估表」外，並依性侵害案件處遇流程將各該工作表單建置於資訊系統供社工人員使用，並於105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辦理6場次性侵害個案工作表單之使用說明會，後續依實際情形適時進行滾動式修正前開表單，輔以系統管控提升個案處遇品質。
三、另查兒少家外性侵害案件大宗係屬非強制性性侵害事件，本部規劃辦理「未成年人非強制性性侵害事件工作指導準則研發計畫」，擬賡續蒐整實務執行情形與困境，透過具體案例發展未成年人非強制性性侵害事件工作指導準則，並辦理實務工作坊，精進深化相關服務品質。
決議：
一、請內政部警政署督促第一線員警確實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規定通知社工人員陪同偵訊。
二、請法務部以案例研討方式加強辦理教育訓練，提升檢察官對於性侵害被害人創傷行為反應之認知。
三、請本部保護服務司加強督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工人員落實兒少性侵害個案陪同偵訊及個案輔導處遇工作。

第三案
案 由：因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實施後，中途學校的安置量不足，建議目前已設置的北東南部等三所之獨立式中途學校（新北市豐珠中學、高雄市瑞平中學、花蓮市南平中學）能廣收鄰近縣市個案，以提供更多有需求者服務。此外，因中途學校之學生住宿安置具有社會福利及心理輔導性質，與一般學校的住宿性質顯有差異，建議中途學校之住宿管理應比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規範之兒童少年安置機構的管理辦法辦理，以提供安置學生有品質的服務。
提案人（單位）：林明傑委員
說 明：
一、以高雄市楠梓特殊學校附設瑞平中學為例，該校過去收南部八縣市之個案，但因地方政府未給予安置費，致目前只收高雄市及屏東縣之個案，其學生數一直未招收滿額。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最初立法之宗旨，設置北中南東部中途學校，即具有分擔北中南東部各縣市之安置需求，不應只收兩縣市之個案，令其功能未臻發揮。
二、目前中途學校的宿舍管理員以保全外包人力方式給民間保全公司辦理，將宿舍管理視為一般學校之舍監管理方式外包，實有違反保護兒童少年之安置輔導精神。學生多具有創傷議題，需要結合社工、諮商及生活輔導予以照顧，使其在具有家的環境中獲得照顧。目前以外包方式行住宿管理，管理人員未具有兒童少年及教保知能，照顧品質有待商榷。
辦 法：
一、請教育部及衛福部協同北中南等三所獨立式中途學校，廣收鄰近縣市個案。
二、請教育部及衛福部研擬將中途學校宿舍管理辦法比照兒童及少年安置機構管理辦法辦理。

教育部國教署研析意見：
一、有關協調三所獨立式中途學校廣收鄰近縣市個案，惟個案是否安置於獨立式中途學校，仍須透過社政主管機關評估後，聲請法院裁定之。另於105年第2次中途學校聯繫會議（105年11月11日召開）中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瑞平分校臨時提案建議，願接收臺南地區學生，會中決議亦請衛生福利部協助研議可行性；另中途學校之經費來源係由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補助之，不足部分由教育部國教署依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提出申請計畫補助之，有關瑞平分校安置經費問題，宜請高雄市政府秉權責妥處。
目前中途學校安置責任分配區域說明如下表：
	型態
	校名
	安置責任分配區域

	獨立式
中途學校
	新北市立豐珠國民中小學
	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連江縣、金門縣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瑞平分校
	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

	
	花蓮縣立南平中學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合作式
中途學校
	衛生福利部少年之家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
	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臺中市


二、中途學校的宿舍管理員以保全外包人力方式給民間保全公司問題，因涉及地方政府正式員額編制等問題，建議請地方政府及中途學校評估，是否能以正式員額聘任具兒少保護知能相關管理人員，以落實保護兒童少年之安置輔導精神。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研析意見：
一、有關協調三所獨立式中途學校廣收鄰近個案部分，查目前五所中途學校(三所獨立式中途學校、二所合作式中途學校)雖有責任區之劃分，惟依100年2月17日「中途學校通報協尋學生安置名額處理會議」決議，主管機關經評估兒童及少年家庭狀況及個案特性等相關因素，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得跨區簽訂安置服務契約辦理跨區安置。爰若中途學校有床位且符合兒童少年最佳利益考量，得辦理跨區安置，應無疑義；至有關安置費用之核撥，宜請各中途學校之教育主管機關本於權責評估辦理。
二、有關研擬將中途學校宿舍管理辦法比照兒童及少年安置機構管理辦法辦理乙節，查三所獨立式中途學校之員額編制係依「中途學校員額編制準則」；而本部少年之家、雲林教養院因兼具合作式中途學校與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性質，依「衛生福利部老人身心障礙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準則」設立，另相關專業人力配置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規定，二者所依循之規定不同，爰本案尊重教育主管機關之意見。
決議：請教育部及本部保護服務司就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施行後，檢討中途學校安置責任分配區域及其相關問題。


第四案
案由：有關公辦民營或方案委託受暴婦女庇護所委託條件充足性與合理性，並發展分級庇護模式，提請討論。
提案人（單位）：紀惠容委員
說明：
1、 本會比較104年人口數與家暴通報案件數占全國之比例，發現六都和非六都人口之占比各為68.91%和31.09%，而家暴通報案件數之占比各為69.51%和30.49%，顯示家庭暴力之發生並無城鄉差異；然本會承接六都與非六都公辦民營或方案委託庇護所的佔床率卻有明顯差異：六都為52.52%，非六都為19.39%。庇護所之案源主要來自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的轉介，佔床率偏低，將造成固定成本的浪費，每人每日居住成本也被拉高：非六都(3,100元)是六都(1,781元)的1.74倍！再者，地方政府委辦費用之人事費與業務相關費用為定額，承辦單位原就要自行吸收部分營運成本，譬如-目前縣市政府委託之專業服務費並不足以因應庇護所生輔人員輪/值班之開銷和年資加給，加以個案安置費以論人論日方式計算(本會庇護所平均為每人每日528元)，因此佔床率偏低也會加重承辦單位的財務壓力。
2、 據了解，雖然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有補助延長安置費用，但婦女必須安置達一個月以上才可申請，而在縣市家防中心預算有限的情況下，不少婦女在安置前或安置期間就被主責社工告知只能住幾天、或是被催促要離開庇護所，也有婦女因主客觀考量不想續住庇護所，導致許多婦女在兩週內離開，因此有本會承接六都與非六都公辦民營或方案委託庇護所的平均居住天數各為36天和12天的差距。居住期過短，庇護所無法提供足夠的處遇內容，也影響服務成效。當安置天數偏低，庇護所只能做到基本的人身安全維護和身心安頓；安置天數在兩週以上，庇護所才比較能夠強化受暴婦女復原、保護自我和脫離暴力關係的能力。
3、 綜上，為回應受暴婦女庇護需求、提高庇護所之利用率，與庇護所人力與成本有效運用，並考量非六都人口分布相對於六都是較分散的，本會建議仿效荷蘭推動庇護所分級，依據危險評估，高危險的婦女及其子女才需要住到隱密且24小時配置有生輔人員的庇護所，中低危險者就不需要那麼隔離的環境和那麼高度的管理，並且在安全措施下可以繼續與家人或朋友保持聯絡，再配搭特約機構或旅館等多元安置服務形式，或許可以回應受暴婦女的多元需求，也可以使資源的運用更有效率。

	附表：各行政區域人口、土地面積、與家暴通報案件-104年

	區域別
	人口數(占比)
	家暴通報案件數(占比)
	庇護所

	
	
	
	占床率
	平均居
住天數
	每人每日
居住成本

	全國
	23,492,074
	(100.00)
	116,742
	(100.00)
	41.89%
	27天
	2,441

	六都
	16,190,138
	(68.91)
	81,146
	(69.51)
	52.52%
	36天
	1,781

	非六都
	7,301,936
	(31.09)
	35,596
	(30.49)
	19.39%
	12天
	3,100

	資料來源：內政部、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整理與製表：本會。


辦法： 
1、 各縣市受暴婦女庇護所應依據受暴婦女需求，提供足夠的庇護安置期間。
2、 檢視公辦民營或方案委託庇護所之經費充足性與合理性，以回應經營成本，並促成專業人力之穩定與專業久任。
3、 依據危險評估結果發展庇護分級模式，並配搭不同的安全管理型態，以達到庇護資源的有效率利用。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研析意見：
1、 為瞭解各縣市政府推動庇護安置服務現況及執行困境，本部本年委託辦理「精進家庭暴力被害人庇護安置工作計畫」，期透過實地訪視及發展辦理庇護安置服務工作指引，引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改善庇護處所之空間規劃並充實其服務內涵，俾提升國內庇護服務品質。本計畫業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盤點並填報轄內庇護安置服務資源，已於11月底完成各直轄市、縣(市)庇護處所之實地訪視，合先敘明。
2、 經查目前除金門縣及連江縣無家庭暴力被害人庇護處所外，全國共有26處庇護處所，而服務型態多以緊急及短期庇護安置為主。為精進庇護安置工作，本部訂於106年1月至3月間針對26所庇護處所之工作人員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人員召開焦點團體，共同討論實地訪視期間所瞭解之困境，並針對整體庇護政策、庇護服務內涵、公私協力網絡合作及專業人員教育訓練等議題，研議相關策進作為，而委員所提建議擬一併納入前開焦點團體討論，並視需要納入後續發展之庇護安置服務工作指引。
決議：對於委員建議內容，請本部保護服務司併入「精進家庭暴力被害人庇護安置工作計畫」檢討，並邀提案委員參與討論。

肆、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 前次會議提案部分： 
（一）第一案：繼續列管(教育部)。
（二）第二案：請警政署會後向提案委員溝通說明，俟委員同意後再解除列管。
（三）第三案：解除列管；併本次會議提案第一案決議事項辦理。
（四）第四案：繼續列管；請本部保護服務司於下次會議就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之1之執行情形進行說明。
2、 前次會議各單位工作報告部分：
(一)第一案：解除列管。
(二)第二案：繼續列管；請本部保護服務司及法務部於下次會議提供103、104、105年家暴高危機個案羈押比率之統計數據，俾利進行趨勢比較分析。 
3、 歷次會議專案報告部分：
(一)第一案：繼續列管，請本部保護服務司於下次會議就兒少醫療示範中心辦理情形進行說明。
4、 歷次會議提案部分：
(一)第一案：解除列管。
5、 歷次會議各單位工作報告部分：
(一)第一案：解除列管；併歷次會議專案報告決議事項辦理。
6、 前次會前協商會議決議列管事項：
(一)第一案：解除列管，併本次會議提案第四案辦理。
(二)第二案：解除列管。
(二)第三案：解除列管。

伍、各單位工作報告：
決　議：
　　一、洽悉。
　　二、請教育部於下次會議將目睹家庭暴力兒少輔導處遇情形增列於工作報告中。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5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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